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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资格申报指南 

 

一、免税政策 

对经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天津海关核定

的我市外资研发中心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

求的科学研究、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，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

环节增值税、消费税。 

二、税收政策执行期限 

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三、享受税收政策的资格条件 

享受政策的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研发费用标准：作为独立法人的，其投资总额不

低于 800 万美元；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

的，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 800 万美元。 

（二）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 80 人。 

（三）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 2000 万元。 

（四）上述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条中，有关定义如下： 

1.“投资总额”是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回执所载明的金额。 

2.“研发总投入”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为设立和建设本

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，包括即将投入并签订购置合同的资

产（应提交已采购资产清单和即将采购资产的合同清单）。 

3.“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”是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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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职从事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活动的人

员，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相关专职科

技管理人员和为项目提供资料文献、材料供应、设备的直接

服务人员，上述人员须与外资研发中心或其所在外商投资企

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以外资研发中心提交申请的前一

日人数为准。 

4.“设备”是指为科学研究、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

件的实验设备、装置和器械。在计算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时，

应将进口设备和采购国产设备的原值一并计入，包括已签订

购置合同并于当年内交货的设备（应提交购置合同清单及交

货期限），适用本办法的上述进口设备范围为进口科学研究、

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税清单所列商品。 

四、申请需报送材料 

（一）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资格申请表； 

（二）研发中心为独立法人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（复印

件）;研发中心为非独立法人的，提交其依托单位的营业执照

（复印件）； 

（三）研发中心为非独立法人的，提交研发总投入的证

明材料； 

（四）设备购置支出明细和清单； 

（五）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名册（包括姓名、工作

岗位、劳动合同签约日期、劳动合同期限、联系方式）； 

（六）审核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，均需加盖企业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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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核程序 

（一）外资研发中心将申请材料报市商务局。 

（二）市商务局受理并审核同意后，分别发函征求市财

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天津海关意见。如有必要，由市商务局牵

头召开联席会议审核。 

（三）对符合免税资格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，市商务局

将名单函告天津海关，抄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，同时抄报

商务部。对于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，一并函告其依托

单位。 

对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市商务局根据联席会议决定出具

书面审核意见，说明理由，告知申请人。 

（四）符合免税资格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名单或不符合

有关规定的审核意见在市商务局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做

出，申请人补正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。为做好政策衔接，

第一次集中受理时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五）经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名称、经营范围等重要信

息发生变更，应在政策有效期限内及时将有关变更情况说明

报送市商务局，由市商务局核定变更后的单位自变更登记之

日起能否继续享受政策，并函告天津海关，抄送市财政局、

市税务局，抄报商务部。 

（六）经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如存在以虚报情况获得免

税资格或者违反规定，将免税进口商品擅自转让、移作他用

或者进行其他处置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本《通知》剩

余有效期限内停止享受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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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免退税办理 

（一）第一批进口单位名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，

至第一批名单印发之日后 30 日内已征的应免税款，准予退

还；以后批次的名单，自名单印发之日后第 20 日起实施。 

（二）前款规定的已征应免税款，依进口单位申请准予

退还。其中，已征税进口且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，

应事先取得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《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

新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商品已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

情况表》，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

值税手续；已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，仅向海关申请办

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手续。 

 

 
 

 


